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黄黄标标车车闯闯限限行行，，罚罚220000元元扣扣33分分
下月起烟台交警牵头整治淘汰黄标车，对黄标车处罚有了“硬杠杠”

一张图读懂“黄标车”

黄标车概念

是指污染物排放未达国Ⅰ标准
的汽油车，以及排放达不到国Ⅲ标准
的柴油车，是对高污染排放车辆的称
呼。一般2000年7月1日以前出厂的汽
油车、2008年7月1日以前出厂的柴油
车大多属于黄标车。

治理重点

对已达到强制报废注销状态的
和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个检验周
期内未取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
机动车，依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先
行强制淘汰、注销。

补贴范围

此次纳入补贴的黄标车，是指在
烟台市行政区域内注册登记，经环保
检验合格，低于国家第一阶段机动车
排放标准的汽油车和低于国家第三
阶段机动车排放标准的柴油车，不包
括三轮汽车、摩托车、低速载货汽车。

处罚

黄标车辆违法驶入限行区域的，
一律按照“机动车违法禁令指
示标志”处罚，给予驾驶员罚
款200元，计3分处理。

本报记者 钟建军 通讯员 交警宣

淘汰黄标车，烟台有了“硬杠杠”。记者从市公安局交警支队获悉，由公安机关牵头的黄标车
淘汰工作机制已建立，环保等部门配合，集中整治淘汰黄标车。预计年底前全市将淘汰4 . 5万辆黄
标车。自8月1日起，烟台交警将在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治理黄标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专项行动。

近日，省政府出台《山东
省治理淘汰黄标车工作方
案》，明确将由公安部门牵
头、各级部门协调互动，加快
推进黄标车淘汰工作。随后，
烟台市公安局印发《烟台市
集中治理黄标车道路交通违
法行为专项行动工作方案》，

方案中对黄标车的相关处罚
也有了明确规定。

烟台市公安局交警支队
车管所所长于海滨介绍，目前，
烟台全市有黄标车113620辆，根
据要求，今年底要淘汰40%的
黄标车，也就是4 .5万辆。

为让黄标车尽快“退出

市场”，最有效的方法是对车
辆进行注销。于海滨介绍，对
已达到强制报废注销状态的
和检验有效期届满后连续3

个检验周期内未取得机动车
检验合格标志的机动车，依
据相关法律法规、政策先行
强制淘汰、注销。

也就是说，黄标车连续3

个检验周期不年检就会被注
销。“连续3个检验周期并不
等于三年。”于海滨解释说，
符合一年一检的车辆，连续3

个检验周期就是3年。有些车
辆属于6个月一检，连续3个
检验周期就是一年半。

连续3个检验周期不年检，将强制注销

为了鼓励尽早淘汰黄标
车，对以报废方式提前淘汰的
车辆，烟台市将综合考虑车龄、
车型、残值、排放等级等因素，
实行分阶段差别化补贴政策。

按照规定，黄标车提前
淘汰补贴分4个时段实施，第

一时段：2013年10月1日—12

月31日；第二时段：2014年1月
1日—6月30日；第三时段为
2014年7月1日—12月31日；第
四时段为2015年1月1日—12

月31日。在补贴标准中，以第
二时段补贴标准为基准，分

别按照补贴标准的 1 1 0 % 、
100%、90%、80%的不同额度，
给予差别化补贴。

而在2015年12月31日前全
部淘汰的各级财政供养单位
的黄标车；强制报废期在2015

年12月31日前的黄标车；已享

受老旧汽车报废更新补贴政
策的黄标车；在检验有效期届
满后连续3个检验周期内未取
得机动车检验合格标志的黄
标车；因自然原因、交通事故
等直接报废的黄标车，提前淘
汰的将不享受补贴政策。

黄标车提前报废，实行差异化补贴

今年5月13日，烟台市政
府发布《关于实施黄标车区
域限行的通告》，明确规定：
每日6时至22时，市区化工路、
红旗南路以东，幸福北路以
南，港城西大街、港城东大
街、海天路以北，东至海边的
区域内道路禁止“黄标车”通

行(不包含边界道路，不包含
环海路及烟台港区内道路)。

自8月1日起，烟台交警在
全市范围内开展集中治理黄
标车道路交通违法行为专项
行动。黄标车辆违法驶入限行
区域的，一律按“机动车违法
禁令指示标志”处罚，给予驾

驶员罚款200元，计3分处理。
同时，将禁办黄标车市

区通行证。不制发黄标车进
入限行区专用通行证。属于
黄标车的货运车辆，禁止办
理货运车辆限行区通行证。
以此实现2014年底前市黄标
车限行区内无黄标车通行，

2015年底前全市各区域内无
黄标车通行的目标。

市公安局交警支队政委
刘国进说，“交警部门严查严
管黄标车的同时，希望广大
市民从自身做起，多选择绿
色出行方式，为了港城的蓝
天，贡献自己的力量。”

交警集中治理，禁办黄标车市区通行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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